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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詐騙案例犯罪手法及預防方式一覽表 97 年 4 月 

詐騙犯罪手法 預防方式 

（一）詐騙新手法！親人生前保險詐騙！ 
 

台中市張先生（34歲）日前接獲香港鼎豐人壽電

話，謊稱其已於去年 11月去逝之岳母，生前曾向該公司

投保，必須辦理解除投保，並可核退保金，但是必須先

交「海外保險徵信費用」，經過 2個月不斷的電話糾纏，

張先生匯款 9600 元，當他再度接到通知必須再交「遺產

贈與稅」時，張先生開始疑惑，並從網路知識庫的訊息

中發現自己被騙了，驚訝的發現被騙的還不只他一人。 

    張先生是在去年的 11月初辦理岳母的喪事，並向台

中縣的戶政事務所辦理除籍登記，未料 2天後就接到來

自香港的「鼎豐人壽」電話，說岳母生前曾投保人壽險，

現在必須由家屬出面辦理退保，同時可將原先繳交的保

金領回，但必須交一筆「海外保險徵信費用」，雖然岳

母已去世無法查證是否有投保，張先生曾向金管會查

詢，可惜參考資訊仍不足，而在 2個月期間內，每星期

都會接到 1通香港越洋電話，歹徒甚至要他透過網站查

詢該公司營業項目，但網站上全是英文他無法看懂，今

年年初他禁不起電話一再催促，就將 9600 元匯進歹徒指

定帳戶，事隔 7天後，歹徒再度來電，要他再交一筆「遺

產贈與稅」才能核退保金，這時張先生突然想到上網以

關鍵字「香港鼎豐人壽」查詢相關資訊，未料呈現眼前

的卻是一件被這家公司詐騙的經驗談，才發現是被騙

了，所不同的是，其他人是先收到掛號郵件，再接到電

話通知。 

 

 

 

 

 

 

  

 

一、 歹徒事先掌握家

人去逝資料，再以

「生前購買人壽

保險」為退還保險

費，假藉繳交「海

外保險徵信費」、

「遺產贈與稅」騙

取匯款，許多人因

為缺乏向香港查

證的管道及保險

理賠相關資訊，在

歹徒持續不懈的

電 話 通 知 情 況

下，卸下心防而匯

款。 

二、 呼籲接到越洋通

知電話或信函，若

提及匯款就應小

心查證，本案為取

信於人還架設假

網站，但精明的網

友立刻發現該網

站無法超連結， 

根本就是虛有其

表的假網站，而香

港並沒有「鼎豐人

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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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假冒店長朋友，台中縣 2 名超商工讀生遭
騙收銀機內現金！ 

 
歹徒假冒超商店長朋友，於春節期間先後前往台中

縣大雅、潭子鄉兩家超商，向駐店工讀生要求開收銀機，

謊稱是店長交待必須取走收銀機內現金，總計兩案共騙

取 3萬元得逞。  

    歹徒利用春節期間超商人力較短缺弱點，鎖定無社

會經驗之單純工讀生為詐騙目標，台中縣 19歲的楊姓女

高中生，於年初四看店時，見一名年約 50歲男子，於進

店後先問她店長在不在，她回答店長不在後，這男子當

場拿出行動電話，並假裝撥打與店長通話，言談間好像

與店長很熟，電話掛斷後，這男子就要楊同學開收銀機

並點算現金，並問她百元與千元鈔各幾張，當她點算後，

這男子就說：「店長交待要先付一半的貨款，妳先將收

銀機現鈔給我，等店長回來後會處理」楊同學並未懷疑

來者身分，也沒有要求親自與店長聽電話，就將收銀機

內共 2萬 5000 元交給對方，直到店長回來才發現是被騙

了。  

同樣手法也發生在台中縣大雅鄉，被騙的是 18 歲的

張姓工讀生，歹徒一樣先在店中假裝與店長通電話後，

要求張同學開收銀機，並當場點算現鈔數量後共有 9200

元，歹徒謊稱是店長與他講好了先拿 5000 元給他，張同

學雖在超商打工 1 年多，但因店長剛換，並不清楚其處

理事情方式，在與店長電話確認情況下，當面交付了

5000 元現鈔，也是在店長回來後才發現被騙，張同學事

後不甘心的表示，過年期間放棄與親朋好友聚會，為的

就是多賺點學費，想不到還要賠出超商損失的 5000 元，

真是一次痛苦的教訓。  

 

一、 詐騙歹徒經常以
「假店長朋友」、
「假房東」等身
分，利用店員或房
客疏於或無暇向
本 尊 查 證 之 機
會，大膽登門騙
錢，類似狀況務必
要再三向「本尊」
確認才能預防被
騙。 

二、 本案例可供店長
及工讀生做為參
考，無論現場情境
如何，都必須小心
查證才能避免被
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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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春節前網路訂「高雅民宿日租」，陳小姐
遭誆 2200 元！ 

 
高雄市陳小姐為了在春節期間前往台中商圈旅遊，

除夕前一天於拍賣網站訂購「日租民宿」，她以 2200 元

議定成交後，依約以自動提款機轉帳，未料隔日就接到

自稱是賣家來電稱：「該出租房間因不是合法登記民宿，

已遭消保官查緝禁止營業，無法住宿，待過年後再返還

訂金」她急忙聯絡賣家卻發現電話早已被停用，訂金早

已不知去向。  

    高雄市 30歲的上班族陳小姐，計畫在春節期間與好

友結伴至台中旅遊，為避免訂不到房，特別在除夕前一

天上拍賣網站瀏覽，她看到一則「高雅民宿日租」、「精

明一街異國風味徒步區」、「春節旅遊逛街好去處」-「五

顆星一房一廳」，標題非常吸引人，圖片上的房間設備

也非常高檔，的確有五星級水準，經過與賣家詢問後決

定以 2200 元住一晚成交，稍後卻突然接到賣家陳先生電

話稱，原訂的民宿已經客滿，他的朋友那還有房間可以

住，於是又給她「黃先生」的聯絡電話，她與黃先生電

話聯絡後將住宿費 2200 元以自動提款機轉帳至指定帳

戶，第二天早上 6 點，卻突然接到黃先生來電稱：「我

的房間是非法民宿，不可以出租，清晨有消保官前來查

緝已經禁止營業，我要帶老婆回娘家，過完年再將住宿

款退還給妳」，陳小姐再要聯絡兩賣家電話卻已經停用，

直到年初五也未接到回覆電話，才知道確定是被騙了。 

 

 

消費者訂購旅遊住宿
越來越多樣化，從傳統
觀光區的立案民宿，到
目前新開發的位於都
會區的逛街「日租」套
房，這些資訊都可透過
網站查詢獲得，但是在
眾多資訊中卻隱藏詐
騙陷阱，為避免遭到詐
騙因應預防之道為：  
1.選擇合法登記立案 
  民宿，相關資訊可以 
  上觀光局網站查詢。 
2.勿輕信網站照片，在 
  未見到實體房間 
  前，千萬不要因為擔 
  心訂不到房間而先 
  行匯款，務必於到達 
  住宿點，檢視房間狀 
  況後再付費。 

～～基隆地檢署政風室關心您～～ 


